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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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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我国少年司法制度建设虽然具有突破性的发展，但是处于社会发展的重要战略转

折期社会矛盾凸显，面对未成年人犯罪呈现的新特点，而与之相配套的少年司法建设无论是从理

论上还是从制度建设上都略显滞后。显然，少年刑事辩护的专业化建设是十分必要的，其发展程

度也是司法建设质量的重要指标。鉴于此，通过分析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发展现状，提出未成年

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建设的发展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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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15 年法院的十大刑事案件和检察院的十大

法律监督案件中，南京虐童案分别登上检法两家的

“琅琊榜”，但社会舆论的关注归于平静后，从法律

人的视角透视该案，会发现民众仅停留在对案件当

事人的主观好恶上，未曾注意到刑辩律师在案件庭

审中差强人意的表现，那么，基于未成年案件的特

殊性，刑辩律师专业化水平的提升则是关键一步，

以最大程度地降低对未成年人群体的二次伤害。 

一、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现状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内涵是指针对未成年案

件，法院依照相关法律规定，为未成年人指定律师

进行辩护的一种形式。随着未成年案件数量的逐年

上升，未成年案件辩护律师现状却不太乐观。 

（一）辩护理念落后 

查·霍尔曾说，“有什么样的思想，就会有什么

样的行为”，纵观国内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词，可明

显发现律师辩护理念的滞后。以南京虐童案为例，

辩护律师只关注到案件发生后，高强度的社会关切

造成母子隐私权益的减损，却忽视孩子由于养母虐

待行为所导致的心理创伤。因而辩护律师没留心本

案最关键的因素，即父母暴行给孩子心理健康的严

重影响。辩护律师的辩护思路没有基于对未成年人

保护的思维导向，无法全面维护未成年人的利益
[1]
。 

(二)辩护态度不端 

美国社会活动家富兰克林提到，“良好的态度对

于事业与社会的关系，如同机油对于机器一样重

要”，这句话表明端正的态度是完成事业的先决条

件。但在未成年案件辩护中，刑辩律师往往出现开

庭前不阅卷、不会见的问题，只是片面地依据开庭

前助理临时提供的辩护词进行辩护，从而导致刑辩

律师与公诉人在案件庭前准备上的巨大差距，使刑

辩律师对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保障力度大打折扣。 

（三）辩护技巧不全 

古人云“术业有专攻”，这意味着专业水准对于

完成一件事业的重要性。以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为

例，指定辩护是法定类型之一，而指定的辩护律师

往往是未进行专业辩护培训的律师。这就造成了辩

护律师不能更加切实地站在未成年人的立场和心态

上考虑问题，同时又缺乏与未成年人保护相关的专

业知识与经验，以致难以实现专业化的未成年案件

刑事辩护。 

（四）辩护时间不足 

新刑事诉讼法将指定辩护延伸到侦查阶段，但

该规定的现实化程度却未被提高。司法实务中，侦

查机关或者检察机关没有指定辩护律师，到法院审

判阶段才指定律师，而指定的律师无法在短时间内

弄清复杂的案件。同时，即使侦查机关或者检察机

关指定了辩护律师，法院审判阶段也指定了律师，

可两个阶段的律师相互交接工作也需时间，这样，

各个阶段的律师若只负责本阶段的代理业务，就无

法全面了解案件情况，进而影响案件辩护质量
[2]
。 

(五)辩护效果不佳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性建设的缺乏，导致

律师在进行辩护时产生的法律效果并不理想。如辩

护律师的辩护意见不具有针对性，律师在代理未成

年案件时，其辩护观点主要集中于被告人系未成年

人、初犯、偶犯等空乏陈旧的内容。再如辩护律师

缺乏关注证据本身的客观性与关联性内在特质，把

精力消耗在无罪或者轻罪辩护上，不研究案件现有

证据，未涉及案件实质内容，仅流于形式，无法形

成有效的、具有说服力强的辩护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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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存在的问题分析 

如前所述，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诸多弊端导

致当前该类型辩护工作的现实窘境，而该辩护又一

般表现为指定辩护。指定辩护在实践中有时会出现

复杂多变的问题，如辩护律师把法律援助任务化等。

那么，对该类型辩护现实窘境的成因分析，则是寻

求可行性与必要性出路的前提。 

（一）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定位不准 

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说，“人的本性就是追

求个人利益”，这在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中表现尤为

明显。一是，由于法律规定未成年刑事案件为指定

辩护，由律师事务所提供法律援助，律师的诉讼代

理费由司法局进行补助，这与律师代理其他标的额

动辄数百万的高昂代理费相比，必然会缺乏积极性，

从而在案件代理过程中出现消极应付或其他不端行

为；二是，由于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一般指定的律

师大多为年轻律师，虽热心有余而经验不足，在与

检察院为代表的公权力机关的交涉中处于下风，使

未成年案件刑辩律师的专业素养难以得到展现。那

么，这两大弊端明显地与未成年刑事辩护设计的初

衷背道而驰
[3]
。 

（二）未成年司法职业共同体尚未构筑 

随着司法改革深入，国家的法治建设取得巨大

进步，可是局部法制设计上仍存漏洞。一方面，未

成年案件由法院指定辩护，而律师事务所指派的律

师资历尚浅，出庭辩护经验缺失，整个案件办理下

来，律师得到的只是司法局发放的数百元补贴，与

律师付出的脑力和体力劳动不成正比，换言之，司

法局等相关官方机构对法律援助律师的激励机制未

形成，更没有把法律援助律师代理制纳入科学化的

运行轨道。另一方面，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常态化

的外部环境尚不成熟，近五年，在我国司法案件中，

涉及未成年案件数量相对增多，而针对未成年案件

专门机构和专门配套体系建设相对滞后，是当前一

大瓶颈。一直以来，由于未成年人案件作为一项特

殊的司法制度，投入较少的现实问题，加之社会整

体环境的不成熟，使得律师对未成年案件辩护能力

的提升受到严重限制，从而难以在短时间内形成未

成年案件辩护的职业共同体。 

三、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出路 

虽然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存在诸多挑战，但对

该类型辩护的完善仍是法治中国建设迫切需要解决

的难题。那么，结合当前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司

法运行现状，并立足于十八届四中全会所提出的全

面依法治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对该类型辩护的完善

可从以下两大方面予以应对。 

（一）统筹兼顾，实现内部专业化 

要实现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必须做到

统筹兼顾。首先，对律师进行未成年案件辩护培训，

提高律师处理未成年案件的业务能力。需要注意的

是加强该种类型辩护的培训，对律师协会作用的定

位则是关键节点。律师协会虽是律师自治组织，不

具有律师管理的强制执行力，但律师协会可以通过

提升组织能力来配合职业培训，如律师协会可建立

未成年案件刑辩律师的数据库，该数据库主要包括

律师基本情况、其他诉讼主体业务评价以及律师办

案数量等。同时，律师的定期业务培训也应有所创

新，最直接的是培训内容需涵盖未成年心理学等相

关知识。其次，需建立激励机制，提高律师办案积

极性，如对无罪辩护成功的律师，可在法律援助数

据库中加倍计量，并提高律师费
[4]
。最后，借鉴两高

每年评选的十大年度典型案件经验，律师协会可评

选年度优秀法律援助案件，借助微博、微信等新兴

媒介对法律援助律师的优秀事迹进行大力宣传，提

高其知名度等措施，来开辟该类型案件刑辩的可行

道路，使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队伍集聚更多的专业

人才储备，为法律援助提供更多的高素质法律人才。 

（二）引入外部因素，促进专业化 

内部构建固然重要，但外部监督对提升该类型

案件刑事辩护专业化程度仍存上升空间。首先，在

现行刑事诉讼程序中，未成年案件辩护律师直接与

公、检、法三机关进行接触，三机关对于辩护律师

在案件审理过程中的表现有切实的感受和体会，对

于辩护律师在诉讼过程中存在的不阅卷、不会见、

不认真履行辩护职责等情况，三机关可以采取口头

提醒、书面提醒两种形式向律师及律师事务所提出

改正意见，从而尽早解决律师不尽职的情况，督促

其认真履行法定职责。其次，法律援助中心需加强

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律师的管理，对指定办案律师

的业务水平进行考核，争取派出业务能力强的律师，

同时在案件审理过程中，不能因完成指定律师任务

后就不再关注，而是在后续审理中，仍对律师的辩

护过程进行监督。最后，律师应积极主动地配合法

院、检察院等机关的司法工作，不应超前或是滞后，

在自身与公权力机关的职权分工中，寻找平衡，使

参与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各方主体在职责契合上

达到无缝对接，以实现两者工作上的协调有序。 

（下转第 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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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课堂上就能够做到理论与现实的结合，就能够大

大增强思政课教学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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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未成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对

其刑事辩护专业化路径的设计与实施则显得极其重

要，而面对司法实务中的困境，需从内外两种维度

进行建设，让未成年案件刑事辩护的缺陷及时得到

补正。以最终实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

的解决中都感受到公平正义”，使未成年案件刑事辩

护专业化路径得以顺利进行，得以间接推进法治中

国的建设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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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although the juvenile justice system in China construction has made a breakthrough 
development, social contradiction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in the important social strategic transition 
period. The juvenile crime presents new characteristics, while the matched juvenile justice construction is both 
slightly lagging behind both in theory and in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Obviously,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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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judicial construction. In view of this,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juvenile criminal defense, the development strategy of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of criminal defens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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